一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许可事项流程图

药品经营许可

1、药品连锁企业开办审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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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办机构：八公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药品监督股 电话：5626315     监督电话：5626135
2、药品连锁企业《药品经营质量管理（GSP）》认证审核


[image: image2]
承办机构：八公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药品监督股
服务电话：5626315             监督电话：5626315
医疗器械经营企业开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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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办机构：八公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药品监督股
服务电话：5626315   监督电话：5626315
科研和教学所需毒性药品购用

 SHAPE \* MERGEFORMAT 



承办机构：八公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药品监督股
服务电话：5626315
监督电话：5626315
申请人携带材料


到综合窗口提出申请





申请人当场更正或修改申请材料





申请要件不齐全的、告知申请人补全材料





现场审查（10个工作日）





申请人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，出具“受理通知书”（1个工作日）








窗口在4个小时工作


时限内进行形式审查








综合窗口


形式审查并登记





送达（系统自动短信通知）





审批（发证）（2个工作日）





申请材料不符合法定形式，当场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





申请事项依法不需要取得行政许可的，告知申请人不受理，并说明理由；不在本级行政机关职权范围的，做出不予受理的决定





现场核查未通过，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，说明理由，并告知依法申请复议，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。





申请人携带材料


到综合窗口提出申请





申请人当场更正或修改申请材料





申请要件不齐全的、告知申请人补全材料





现场审查（10个工作日）





申请人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，出具“受理通知书”（1个工作日）








窗口在4个小时工作


时限内进行形式审查








综合窗口


形式审查并登记





送达（系统自动短信通知）





审批（发证）（2个工作日）





申请材料不符合法定形式，当场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





申请事项依法不需要取得行政许可的，告知申请人不受理，并说明理由；不在本级行政机关职权范围的，做出不予受理的决定





现场核查未通过，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，说明理由，并告知依法申请复议，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。





申请人携带材料


到综合窗口提出申请





申请人当场更正或修改申请材料





申请要件不齐全的、告知申请人补全材料





现场审查（10个工作日）





申请人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，出具“受理通知书”（1个工作日）








窗口在4个小时工作


时限内进行形式审查








综合窗口


形式审查并登记





送达（系统自动短信通知）





审批（发证）（2个工作日）





申请材料不符合法定形式，当场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





申请事项依法不需要取得行政许可的，告知申请人不受理，并说明理由；不在本级行政机关职权范围的，做出不予受理的决定





现场核查未通过，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，说明理由，并告知依法申请复议，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。





申请人携带材料


到综合窗口提出申请





申请人当场更正或修改申请材料





申请要件不齐全的、告知申请人补全材料





现场审查（10个工作日）





申请人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，出具“受理通知书”（1个工作日）








窗口在4个小时工作


时限内进行形式审查








综合窗口


形式审查并登记





送达（系统自动短信通知）





审批、发批件（2个工


作日）











申请材料不符合法定形式，当场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





申请事项依法不需要取得行政许可的，告知申请人不受理，并说明理由；不在本级行政机关职权范围的，做出不予受理的决定





现场核查未通过，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，说明理由，并告知依法申请复议，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。








